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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行政區 

立法會主席 

曾鈺成議員 

 

曾主席： 

擬撤回申請在 2010 年 1 月 6 日舉行的立法會會議上 

跟據立法會議事規則 16(4)及 16(5)條提出休會待續辯論議案 

 

 本人知悉，保安事務委員會將在 2010 年 1 月 8 日討論內地當局涉越境執法

拘捕要求釋放劉曉波的香港市民及隨行記者的事宜。因此，本人認為就該事宜於

2010 年 1 月 6 日在立法會會議上提出休會待續辯論議案並非合適的時間。本人

現致函撤回本人於 2009 年 12 月 28 日跟據立法會議事規則 16(4)及 16(5)條提出

休會待續辯論議案的申請。 

 

 謝謝你對以上事宜的關注。 

 

 

 

 

 

立法會議員 

何俊仁 

 

 

 

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

 

副本致：立法會內務委員會 


